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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第 2屆第 5次勞資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1 年 4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 時 

地點：誠樸校區行政圖資大樓 5樓 504 會議室 

主席：岳○放委員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○彣 

出席委員： 
資方代表：高○鈴委員、陳○河委員、陳○皓委員、李○憲委員、林○芳委員

（請假）、王○伶委員（左○丞組員代理） 

勞方代表：施○瑋委員、岳○放委員、江○瑤委員、黃○峰委員、汪○瑩委員

（請假）、吳○閔委員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無。 

參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人員現況： 

職稱 
校務基金 

契約進用人員 
專案助理 技工工友 合計 

人數 

行政助理：33 

技術員：6 

技術師：1 

18 3 61 

二、本校第 2屆勞資會議資方代表遞補名冊經臺東縣政府 111 年 2 月 14 日府

社勞字第 1110029707 號函同意備查，原資方代表張○祐及蔡○賢因職務

異動，其遺缺由代表林○芳及陳○皓接任。 

三、本校第 2屆勞資會議資方代表遞補名冊經臺東縣政府 111 年 3 月 21 日府

社勞字第 1110057469 號函同意備查，原資方代表李○郎因調任他機關，

其遺缺由代表王○伶接任。 

肆、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人事室） 

本屆會議資方主席推派案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勞資會議實施辦法」第 16 條規定，勞資會議之主席，由勞資

雙方代表各推派一人輪流擔任之。但必要時，得共同擔任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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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屆第 1次勞資會議決議主席資方為張○祐委員，勞方為岳○放委員，

並由雙方共同擔任，其中張○祐委員因職務異動卸任，請重新推派資

方主席。 

決議：經資方代表以共識決推派李○憲委員為資方主席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散會（上午 10時 10 分） 


